授权委托书

（单位委托）

委托人： 

住所：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受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 务：

住  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委托人现向佛山市南海区                 房产管理所申请办理座落于                                房屋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补交（退还），由于                          原因，委托人特委托                       代为办理上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补交（退还）手续。



委托授权范围：

1、代为提交申请材料，代为更正、补正、补充申请材料。

2、代为签发和签收申请补交（退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有关的一切文件。 

3、代为领取退回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款。 

4、代办人代办的业务发生的一切经济责任由委托单位负责。

委托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委托人：（盖章）





    受委托人签名：

法定代表人签名：                    （盖指模确认）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1、授权范围：已授权的请在□中打“√”，未授权的请在在□中打“×”。

2、委托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作为本委托书的附件。

3、受委托人办理代理事项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代领款项原则上应提供委托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原件。

4、本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人、受委托人和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各存一份。

